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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 函
地址：40358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60號

電話：(04)23017355分機33

傳真：(04)23016523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審中市三字第11000520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貴府聲復本處調查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情形審核通知一

案，復如說明二，請查照辦理，於文到30日內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審計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辦理及復貴府110年5月10

日府授都工字第1100117303號函。

二、核復事項：

(一)原注意事項一(二)，未建置臺中市公共工程土石方申報

交換資訊表單，供工程主辦機關登錄剩餘土石方供需數

量規劃資料，不利出土工程與需土工程撮合交換。承

復：建設局將研議網頁建置土石方申報交換資訊表單，

調查並提供土石方交換利用需求即時資訊，以提高撮合

率，增加土石方交換利用1節。請將後續辦理結果復知本

處。

(二)原注意事項一(四)，載運土石方之砂石車間有超載情

形，允宜注意查核管制車輛載運量，避免超載而造成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00127127

■■■■■■36都市發展局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5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營造施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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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損害及交通事故。承復：臺中市新建工程處將依約扣

罰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1節。請將後續辦理情形復知本

處。

(三)原注意事項二(一)1，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憑證委託民間

團體印製及發給，未經法定公告程序，允應依規定妥

處。承復：都市發展局已於110年4月12日中市都工字第

1100058308號完成委託公告；建設局刻正簽辦委託公告

程序1節。經核截至110年5月11日止，貴府主管法規共同

系統仍查無都市發展局上開公告資訊，請注意依相關程

序辦理及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供參，並查復貴府建設局後

續辦理情形，與清查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有無類此漏未

辦理委託公告情事。

(四)原注意事項二(一)2，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憑證委外印製

及發給之收入具有行政規費性質，惟相關機關遲未納入

預算編列。承復情由，核復如次：

１、都市發展局就主管建築工程部分，未見函復辦理情

形，請再行釐清妥處復知本處。

２、建設局（含新建工程處）及臺中市大甲區公所表示刻

正辦理檢討改進，爾後將加強宣導，並依相關規定落

實辦理，及加強督導承商土石方清運等相關流程及注

意事項1節。請查復後續檢討改善結果，並建請貴府檢

討協調一致性作業方式，以節省行政作業程序，避免

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作法不一所衍生相關執行問題。

３、住宅發展工程處表示係承商係依規逕向貴府所委託之

土石方公會購買憑證，因承商向土石方公會購買憑證

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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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規費未繳納至該處，故並無收入來源，爰無須納預

算編列收入1節。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規定略以，受託

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，於委託範圍內，視為行政

機關。規費法第7條規定略以，各機關學校為公共利益

而對其特定行為或活動所為之管制或許可事項，應徵

收行政規費。預算法第24條規定略以，政府徵收規費

及因實施管制所發生之收入，或其他有強制性之收

入，應先經本法所定預算程序。依上開規定，該公會

受該處委託發給承商運送憑證所收取每張20元之費

用，具有行政規費性質，依上開規定應先經預算法所

定預算程序編列預算，請再行釐清檢討改善 ；如有漏

未辦理委託公告等情事，亦請一併檢討改善依規定妥

處。

４、水利局表示該局無委託民間團體印製及發給，爾後倘

有委外印製情事，將依相關規定辦理1節。惟據該局

109年11月30日中市水防字第1090107731號函所檢送調

查表資料，計有「臺中市豐原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

期管線暨用戶接管工程(1)-豐原大道及田心路等鄰近

區域」等8案（詳原通知附表1）剩餘土石方運送憑證

係由土石方公會印製發給，所復情由核與上開資料不

符，請再行釐清妥處；如有漏未辦理委託公告等情

事，亦請一併檢討改善依規定妥處。

(五)原注意事項二(一)3，委託土石方公會印製及發給剩餘土

石方運送憑證所收取之行政規費基準，未經業務主管機

關依行政程序核定公告。承復略以，貴府委託土石方公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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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印製及發給剩餘土石方運送憑證建築工程聯單印製，

依該公會提供意見，基本作業費(工本費)包括運送憑證

四聯單印刷製作費用、電腦設備、印表機、色帶、人事

費用等，將適時檢討並依規費法規定辦理1節。請查復後

續辦理情形，並依法完成相關規費訂定程序。

(六)原注意事項二(一)4，未與受託印製、發給剩餘土石方運

送憑證之民間團體訂定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，且

未辦理監督及查核作業，允應依規定檢討改善。承復情

由，核復如次：

１、都市發展局就主管建築工程部分，未見函復辦理情

形，請再行釐清妥處復知本處。

２、建設局（含新建工程處）表示已於102年1月30日中市

建築字第1020004430號函，同意土石方公會協助該局

辦理公共工程印製、發給運送憑證，並於說明二要求

依101年12月22日府授法規字第10102273421號令發布

之「臺中市建築工程賸餘土石方申報作業辦法」附表

八格式印製、發給，已載明重要事項1節。依行政程序

法第16條規定略以，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

部分，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，惟應將委託事項及

法規依據公告之，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。承復已

於102年1月30日以中市建築字第1020004430號函委託

土石方公會印製、發給運送憑證，惟核該局未以「公

告」方式辦理行政委託事項，核與上開規定不符，且

所屬養護工程處及新建工程處運送憑證之印製、發給

作業未列於委託內容，請督促該局注意檢討改善，並

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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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推動業務委託民

間辦理實施要點第6點規定，與受託者訂定適當契約或

相關文件，載明雙方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，並對

受託之民間機構進行監督及查核。

３、住宅發展工程處表示並非委託土石方公會印製及發給

之單位，故並無須訂定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及其他

重要事項亦無須辦理相關監督及查核作業1節。依臺中

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規定略以，公

共工程餘土處理計畫經核定後，由工程主辦機關發給

承包廠商運送憑證；運送憑證得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

相關公會或機構印製、發給。故該處所辦工程運送憑

證，除該處發給外，須由該處委託相關公會或機構印

製、發給。依據本處於辦理抽查期間交由該處工程開

發科所查填核章之調查表及相關補正資料，沙鹿檔案

庫房興建檔案大樓新建工程等8案剩餘土石方運送憑證

係由土石方公會印製發給（詳原通知附表1），所復情

由核與上開資料不符，請再行釐清妥處；如有漏未辦

理委託公告、訂定契約、相關監督及查核作業等情

事，亦請一併檢討改善依規定妥處。

４、水利局表示均無委託民間團體印製及發給，故並無須

訂定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亦無須辦

理相關監督及查核作業，爾後倘有委外印製情事，將

依相關規定辦理1節。依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

治條例第16條規定略以，公共工程餘土處理計畫經核

定後，由工程主辦機關發給承包廠商運送憑證；運送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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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得由工程主辦機關委託相關公會或機構印製、發

給。據該局109年11月30日中市水防字第1090107731號

函所檢送調查表資料，計有「臺中市豐原區污水下水

道系統第一期管線暨用戶接管工程(1)-豐原大道及田

心路等鄰近區域」等8案（詳原通知附表1）剩餘土石

方運送憑證係委託土石方公會印製發給，所復情由核

與該局所查填資料不符，請再行釐清妥處；如有漏未

辦理委託公告、訂定契約、相關監督及查核作業等情

事，亦請一併檢討改善依規定妥處。

５、大甲區公所辦理情形未見函復，請再行釐清妥處復知

本處。

(七)原注意事項二(二)，部分餘土運送車輛進入收容處理場

所後，駛至相鄰收容處理場所之土石堆置區，涉有未依

計畫處理餘土情事，允應加強稽查釐清妥處。承復略

以，依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，

公共工程土方流向由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處理，在運餘土

運送車輛將餘土送入收容處理場所後即完成土方運送，

土資場後端處理目前尚未需要通報。本處所述GPS車輛在

2廠間穿梭，實為業主將餘土下料完成後之後續作業程序

1節。依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30條第1

項第4款規定略以，土資場於申請營運許可前應於周圍設

置寬度3公尺以上綠帶或圍籬、圍牆等隔離設施。經核剩

餘土石方運送車輛既可由統發土資場出入口進入至寶仁

土資場餘土堆置區，及由寶仁土資場出入口進入至統發

土資場餘土堆置區，顯示上開2土資場之間並未依規定設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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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綠帶或圍籬、圍牆等隔離設施情事，核與前揭規定未

盡相符，請查明釐清妥處。

(八)原注意事項二(三)1，運送餘土之砂石車違規超速地點集

中部分路段，允宜研謀強化機關間資料分享介接機制，

以大數據思維全面分析易發生砂石車違規路段與時段，

作為規劃稽查取締勤務參據，提升用路人安全。承復略

以，都市發展局委外建置第一階段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

車GPS管理系統，係為管制工地案場土石方流向之業務使

用，並未與貴府警察局道路管理目標勾稽，次因道路GIS

圖資有全國道路速限，用在其他物流業者、環保車輛管

制等超速警示之用，後續可視警察局需要增加車輛超速

警示，提供超速管理之參考1節。請查復所屬機關後續協

調辦理情形。

(九)原注意事項二(三)2，運送餘土之砂石車未經許可擅自行

駛於禁止通行區域狀況頻仍，允宜加強分析砂石車違規

行駛禁止通行路段，強化稽查工作，以維護用路人安

全。承復略以，已請委外公司取得交通局所公告禁行路

段資料，協助轉換為GIS格式，系統第二階段功能將增加

車輛進入禁行路段警告與紀錄，作為後續管理之用；另

鑑於交通局所公告禁行路段，仍可申請通行證，後續將

與交通局討論取得車輛是否取得通行證，強化砂石車管

制。請查復所屬機關後續協調辦理情形。

(十)原注意事項三(一)1，部分土資場依衛星影像顯示涉有超

出核定營運範圍逕行擴張使用，及未設置綠帶等隔離設

施情事，亟待查明場區實況與送審展延申請書圖是否相

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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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，依規定妥為處理。承復：寶仁、統發擴張使用之照

片是否為土資場，都發局將派員查察1節，請將辦理結果

復知本處。

(十一)原注意事項三(一)3，土資場暫時堆置量間有逾核定最

大暫存土石方容量，惟審查作業未及時發現，並督促

業者改善，允宜查明原因檢討改善審查及監管作業。

承復：都發局已加強轄區同仁教育訓練，對於土資場

申報月報表務必依規審查，發現有違反規定部分依規

裁處1節。惟查寶仁土資場107年10月及11月是否逾貴

府核准設置最大暫存土石方容量未見函復，請查明妥

處見復。

(十二)原注意事項三(二)2，遠端監控系統故障無法即時監看

及錄製土資場運輸車輛進出影像。承復：都市發展局

將爭取經費修復1節，請貴府本主管機關權責協助處

理，以利餘土流向管控，並將辦理結果復知本處。

(十三)原注意事項三(二)4(2)，統發及寶仁土資場間未設置

隔離設施，統發土資場實際使用面積逾核准設置面

積，且擴張部分涉有違反土地使用情事。承復：統發

及寶仁土資場106年之空照圖與109年時差3年應有誤

差，此期間已函請業主改善並照相回報，並依設置辦

法規定辦理1節，請將辦理結果復知本處，併請將統發

土資場實際使用面積逾核准設置面積及違反土地使用

相關規定等逐一查明妥處見復。

(十四)原注意事項三(二)4(3)，麗榮土資場涉有違規擴張使

用，且違反土地使用規定。承復：麗榮土資場為礦業85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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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，經營項目有土資場、砂石廠、水泥廠等，爾後

派員稽查或聯合稽查將針對面積是否有擴張情事，加

強查察，以遏止違規擴張使用1節，惟依該土資場展延

申請書資料，該土資場東側相鄰土地(神岡區下溪洲段

後壁厝小段119-139地號位於非都市計畫特定農業區）

係畜牧場使用，經本處運用109年7月11日Google圖資

發現，土資場與其東側土地間原有之綠帶或圍籬等隔

離設施已消失，且該東側土地非供畜牧場使用，並有

堆置土石情事，顯示麗榮土資場似有擴張實際使用面

積情事，請將麗榮土資場實際使用面積逾核准設置面

積及違反土地使用相關規定逐一查明妥處見復。

(十五)原注意事項三(三)2，未依契約規定期限辦理委外廠商

108年度營運績效評鑑，允宜積極辦理。承復：遵照辦

理1節。惟水利局是否對弘城公司進行108年度營運績

效評估未見函復，請將辦理結果復知本處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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